附件1：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剑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检查要求
	检查方式（检查类型）
	检查
主体
	承办机构
	联合部门
	时间
安排
（检查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能否预约
	备注

	
	
	
	法律效力位阶
	依据内容
（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
	
	
	
	
	
	
	市
	县
	乡
	市
	县
	乡
	
	

	1
	对劳务派遣机构的行政检查
	劳务派遣机构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三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

动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
	检查内容：劳务派遣机构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检查要求：对劳务派遣机构订立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等情况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
	剑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综合执法股
	县市场监管局
	全年一次
	
	√
	
	
	√
	
	
	

	2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检查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行政法规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五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情况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其中，行政处罚、监督检查结果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者其他系统向社会公示。
	检查内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遵守有关规定的情况检查要求：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情况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
	剑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综合执法股
	县市场监管局
	全年一次
	
	√
	
	
	√
	
	
	

	3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情况检查
	在建项目农民工用人单位
	行政法规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支付以及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存储、维权信息公示等情况的监督检查，预防和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发生。
	检查内容：在建项目农民工用工单位遵守有关规定的情况检查要求：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支付等情况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
	剑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综合执法股
	县交通运输局；

县住建局；

县水利局
	全年一次
	
	√
	
	
	√
	
	
	


